附件14-1

xx乡（镇）人民政府
关于2024年度乡村公益性岗位人员考核情况的报告
 
县人社局：
     按照资人社发〔2023〕39号 资源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印发《资源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开展2024年度乡村公益性岗位相关工作实施方案》的通知文件要求，我乡（镇）及时安排落实，成立了乡（镇）、村联合考核组，负责对全乡（镇）xx个行政村xx名公益性岗位工作人员2024年度工作情况进行专项考核。xx月xx日，考核工作全部结束。
[bookmark: _GoBack]     此次考核，严格按照相关文件要求，遵循客观、公正、公开原则，根据公益性岗位人员出勤、民主测评、完成工作等实际情况和日常表现，通过村“两委 ”扩大会议集中打分、评分等方式，最终确定每一位公益性岗位人员考核等次。
     此次参加考核公益性岗位人员xx名，其中考核结果为优秀等次人员xx名，合格等次xx名，不合格等次xx名。下一步，乡（镇）政府将运用好此次考核结果，对考核结果为合格等次以上人员按照规定程序签订续聘协议，对考核结果为不合格等次人员再不续签聘用协议， 重新按照规定程序另聘人员。        
附件14-2: 乡村公益性岗位年度考核登记表
附件14-3：乡村公益性岗位考核人员花名册
  xx乡（镇）人民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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